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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石油与天然气钻井设备一切险附加险条款 

（保监会备案编号：都邦（备-企财）[2015]（附）1-4、6、8-13 号） 

 

本条款是都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石油与天然气钻井设备一切险（以下简称“主险”）

的附加险条款。本附加险条款未约定事项，以主险条款为准；主险条款与本附加险条款相

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条款为准。投保人可以选择其中的某一个、某几个或全部附加险投

保。 

一、扩展类 
 

1、错误和遗漏条款 

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如投保人、被保险人因过失而延迟、错误或遗漏向保险人告

知或通知保险标的所占用的场地或价值的变更、保险标的危险程度增加或其它重要事项，

被保险人在主险合同项下的权益不受影响。但投保人、被保险人一旦发现其延迟、错误或

遗漏，应立即通知保险人上述事项，并支付从风险增加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期间

可能的额外保险费。 

2、清除残骸费用条款 

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因发生主险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而产生的清除、拆除或支

撑受损保险标的的费用，保险人按照本附加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本附加险项下保险人的赔偿责任不得超过主险合同中载明的相应赔偿限额。 

3、自动承保条款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主险合同的赔偿将自明细表中描述的新置、新增财产完全

建成或获得，或转移至被保险人名下，或被保险人开始对其负责时起自动适用于所有该等

新置、新增及转移财产（除非另有其它保险）。但保险人在附加保险项下的保险责任不得

超过总保险金额的      万元。双方同意，被保险人应在获得上述财产的 60 日内书面通知

保险人，并按日比例支付附加保险费。 

4、信息技术澄清条款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主险所指的财产损失指财产实质性的物质损失。财产实

质性的物质损失不包括对数据或软件的损坏，特别是数据的有害变化，由于删除造成软件

或计算机程序的损坏，对原始结构的阻断或破坏。因此，依据主险条款，保险人对以下责

任不予赔偿： 

（1）数据或软件的损失或破坏，特别是数据的有害变化和由于删除造成软件或计算

机程序的损失或破坏，原始结构的阻断或破坏，以及由于这类损失或破坏造成的任何营业

中断损失，但保险人对因数据或元件的损失或破坏直接造成的财产的实质性物质损失予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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赔偿； 

（2）由于数据、软硬件或计算机程序功能、有效性、适用范围或转换的损坏引起的

损失以及由此引起的营业中断。 

二、规范类 
 

5、违反保证条款 

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如被保险人违反了主险合同约定的条件和保证时，则仅导致

上述被违反的条件和保证所对应的保障失效，而不影响其他保障的效力。 

6、预付赔款条款 

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发生主险保险责任范围内损失，保险人在收到被保险人的索

赔请求及相关单证资料之日起六十日内，未能确定赔偿金额的，根据被保险人的要求及公

估人（理算师）的建议，保险人可预先支付部分赔款，金额限于预计赔偿金额的百分之   。 

7、放弃代位追偿条款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并约定，保险人同意放弃由于支付主险项下赔款而可能获得

的，对             的所依法享有的代位追偿权，但须以主险的所有被保险人都遵守主险

条款所规定的各项条件为前提。 

8、风暴、龙卷风、飓风、旋风定义条款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对主险中部分自然灾害特定义如下： 

风  暴：即暴风，指风速在 17.2 米/秒以上即构成风暴（暴风）。 

龙卷风：是一种范围小而时间短的猛烈旋风。 

飓  风：即台风，指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 12 级或以上，风速在 32.6 米/秒以上的

热带气旋。 

旋  风：即螺旋状运动的风。 

9、损失理算人条款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当发生主险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损失，估损金额超过人民币     

万元时，可以指定双方认可的有合法执业资格的机构或专业人员作为公估人，公估费用由

保险人承担。  

10、战争和恐怖主义除外条款 

兹经投保人与保险人同意，无论主险合同或任何附加保险合同中是否有不同约定，

保险人不承担由于下列原因直接或间接导致、引起或相关的任何损失、成本或费用，不管

是否有其他原因共同或辅助作用于该损失、成本或费用： 

（1）战争、侵略、国外敌人的行动、敌意、或类似战争的行为（不论是否宣战）、

内战、叛乱、革命； 

（2）任何恐怖主义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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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保险提到的恐怖主义行为，包括但不限于个人或多人使用暴力或威胁，无论是否

单独行动或与组织、政府相关，为了政治、宗教、思想或类似目的，包括影响政府或造成

大众恐慌。 

保险人也不承保由于控制、阻止、镇压或通过其他方式与上述第（1）项和第（2）

项有关联的任何行动，直接或间接导致、引起或相关的任何损失、成本或费用。 

如果保险人声明，对于任何损失、毁坏、成本或费用因为本除外责任而不予承担，则

提出相反的证明的义务由被保险人承担。在任何情况下，如果本附加保险条款的某一部分

被认为无效或不可执行，不影响剩余部分的效力。 

 

三、限制类 
 

11、计算机设备数据问题除外条款 

计算机设备数据问题系指，因涉及日期变更，包括闰年的计算，直接或间接引起计算

机硬件设备、程序、软件、芯片、媒介物、集成电路及其他电子设备中的类似装置的故障，

进而直接或间接引起和导致保险财产的损失或损坏问题。 

保险人对由于下列原因，无论计算机设备是否属于被保险人所有，直接或间接导致、

构成或引起被保险财产损失或损坏由此产生的直接损失或间接损失不负赔偿责任： 

（1）不能正确识别日期； 

（2）由于不能正确识别日期，以读取、存储、保留、检索、操作、识别、处理任何

数据或信息，或执行命令和指令； 

（3）在任何日期或该日期之后，由于编程输入任何计算机软件的操作命令引起数据

丢失，或不能读取、存储、保留、检索、或正确处理该类数据； 

（4）因涉及日期变更，包括闰年的计算而不能正确进行计算、比较、识别、排序和

数据处理； 

（5）因日期变更，包括闰年计算，对包括计算机、硬件设备、程序、芯片、媒介集

成电路及其他电子设备中的类似装置进行预防性的、治理性的或其他性质的变更、改变、

修改。 

 


